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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6               证券简称：东方国信            公告编号：2023-047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一、对外担保事项概述 

（一）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参股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

确保资金流畅通，同时加强公司对外担保的日常管理，增强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计划性和合理性，公司拟对参股公司北京贰零四玖云计算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贰零四玖云计算”）、北京德昂互通互联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昂

互通”）、北京千禾颐养家苑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千禾公司”）、北

京锐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软科技”）、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昂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德昂”）进行担保额度预计，预计担保额

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7,200 万元，该额度亦为截至目前上述参股公司的担保额

度合计总额，本次不涉及新增担保额度。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尚需提交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适用期限为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一年内。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或合伙人按照其持有的股权按相应比例为公司提

供反担保。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担保种

类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金额包括新增担保及

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在适用期间内循环使用。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

合同为准。根据实际情况，担保的额度可在各被担保主体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

调剂发生时，最终的担保金额和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在上述额度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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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不需要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或

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具体担保额度预计情况如下（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协议为

准）： 

担

保

方 

被

担

保

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额度（万

元）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万

元）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万

元） 

担保额

度占公

司最近

一期净

资产比

例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本

公

司 

贰零

四玖

云计

算 

19.9994% 48.81% 36,000.00 29,000.00 0.00 5.54% 是 

德昂

互通 
19.9994% 113.02% 10,000.00 10,000.00 0.00 1.54% 是 

千禾

公司 
21.6570% 191.25% 1,000.00 1,000.00 0.00 0.15% 是 

锐软

科技 
35.2807% 38.89% 1,200.00 990.00 0.00 0.18% 是 

宁波

德昂 
20.0000% 49.76% 59,000.00 37,000.00 0.00 9.08% 是 

合计 - - 107,200.00 77,990.00 0.00 16.49% - 

注：上表中提及的公司“净资产”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列报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 

东方国信及贰零四玖云计算、德昂互通、宁波德昂的股权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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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连平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双
平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东方国信 霍卫平

新余高鹏资本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宁波德昂

北京顺诚

北京贰零四玖云计算
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北京德昂互通互联网

有限公司

冉雅西

34.2845% 27.1831% 20.0000% 18.5310% 0.0014%

99.9970%

0.0030%

100.0000% 100.0000%

 

（二）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管连

平、霍卫平、肖宝玉回避表决，并且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

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核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贰零四玖云计算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6 年 8 月 11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金马园三街 12 号院 1 幢 3 层 310 号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冉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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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租赁建

筑工程机械设备；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翻译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

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4 以

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市场调查（外资不可做）；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健康管理（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不含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通讯设备、电子产品、日用品、机械设备、建筑材

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工艺品（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经营电信业务。 

2、业务情况 

由于目前北京等一线城市、地区的数据中心需求旺盛，故北京地区 IDC 机

柜利用率和单机柜租金均较高，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贰零四玖云计算经营的顺

诚数据中心顺诚一期已于 2019 年 5 月建成并对外出租，目前月租金收入约为

1,600-1,800 万元。租用数据中心的企业客户大多为电信企业、IT 企业、互联网企

业等，客户需求较为稳定，租赁期限均较长，5-10 年左右，能为云计算数据中心

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入，项目运营情况良好。 

3、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5,000 100% 

4、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计 50,032.10 39,346.92 

负债合计 30,216.50 22,862.5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000.00 4,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216.50 22,862.5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19,815.60 16,484.39 

科目 
2023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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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1,971.53 25,338.16 

利润总额 3,800.73 5,025.41 

净利润 3,331.21 4,422.79 

5、关联关系 

贰零四玖云计算为北京顺诚全资子公司，北京顺诚为本公司董监高投资的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贰零四

玖云计算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东方国信、宁波德昂、北京顺诚及贰零四玖云计算的股权关系见“一、（一）

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6、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贰零四玖云计算能够按期偿还到期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无逾期情

况，信用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北京德昂互通互联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9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金马园三街 12 号院 1 幢 2 层 218 室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冉雅西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

用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机

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

心除外）；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

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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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北京等一线城市、地区的数据中心需求旺盛，故北京地区 IDC 机

柜利用率和单机柜租金均较高，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北京德昂互通互联网有限

公司经营的顺诚数据中心顺诚二期（以下简称“顺诚二期”） 拟建 5,400 台机柜，

目前在建。随着未来顺诚二期数据中心建成使用，目前市场上单台机柜的出租价

格约为 6,000 元/月，保守估计未来数据中心出租率在 90%，则月收入将达到 2,916

万元，全年收入大约在 3.5 亿元左右。 

3、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10,000 100% 

4、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计 10,725.13 18,170.57 

负债合计 12,121.76 19,237.1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959.76 13,631.1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1,396.64 -1,066.59 

科目 
2023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0.11 

利润总额 -330.05 -701.75 

净利润 -330.05 -701.75 

5、关联关系 

德昂互通为北京顺诚全资子公司，北京顺诚为本公司董监高投资的企业，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德昂互通为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东方国信、宁波德昂、北京顺诚及德昂互通的股权关系见“一、（一）对外担

保基本情况”。 

6、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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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德昂互通能够按期偿还到期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无逾期情况，信

用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北京千禾颐养家苑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2 年 7 月 20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七里渠南村 319 号院 

注册资本：791.57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养老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

遣服务）；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餐饮管理；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零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1.43 21.66% 

2 石也 121.30 15.33% 

3 韩玉晶 93.89 11.86% 

4 南京觉了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33 10.53% 

5 罗圣华 64.94 8.20% 

6 丁震 52.33 6.61% 

7 陈戡 37.73 4.77% 

8 陈梦霞 36 4.55% 

9 谭晓雨 32 4.04% 

10 邹文兵 16.4 2.07% 

11 靳军 13.71 1.73% 

12 贾举鑫 12.99 1.64% 

13 魏荣河 10.39 1.31% 

14 朱向近 8.66 1.09% 

15 北京中贸华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8.66 1.09% 

https://www.qcc.com/pl/p084875e7870ebbb0a95f2901bfda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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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杜明放 8.33 1.05% 

17 刘颖红 8.02 1.01% 

18 张乐锋 4 0.51% 

19 茅建晖 4 0.51% 

20 熊力 3.46 0.44% 

 合  计 791.57 100.00% 

3、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计 7,905.71 8,245.76 

负债合计 15,119.91 14,735.3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00.00 1,5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365.37 8,694.6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7,214.20 -6,489.59 

科目 
2023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47.28 3,906.67 

利润总额 -725.82 -1,076.61 

净利润 -724.62 -1,078.38 

4、关联关系 

本公司持有千禾公司 21.66%股权，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肖宝玉担任千禾公

司监事会主席，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刘彦斐担任千禾公司的董事长，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千禾公司为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5、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千禾公司能够按期偿还到期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无逾期情况，

信用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北京锐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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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4 年 03 月 11 日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达三路 1 号院 1 号楼-2 至 7 层 101 内 3 层 311 号 

注册资本：1,919.6641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文楠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基础软

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产品设计；数据处理；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Ⅱ类医疗器械。（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业务情况 

锐软科技是一家专业的健康医疗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以完备

的医疗健康数据治理与互联互通解决方案为基础，致力于提升区域和医院数据质

量与互联互通水平，打造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及智慧医疗、互联网诊疗和远程医

疗、医共体等应用体系，建设医院信息平台及大数据中心，切实提高医院临床服

务水平与管理能力，充分挖掘释放健康医疗大数据价值，让健康普惠民生。 

锐软科技创立之初专注于数据整合和应用集成，是国内首批以 SOA 思想架

构为核心，自主研发 ESB 产品并成功落地应用的企业。具有专业的行业解决方

案和良好的客户口碑。数据和应用集成是研发投入的核心技术方向，技术成果用

于各个区域、医院的卫生健康数据处理、分析、挖掘、应用，支撑健康医疗大数

据中心、人口健康信息平台、院内信息集成平台的建设，并满足互联互通规范要

求。 

锐软科技在辽宁、山东、内蒙、江西多地设有分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快

速、专业的咨询、实施、运维服务支撑。同时，锐软科技充分整合资源优势，结

合自身特长与各类优秀厂商强强联合，如医药、医保、网络、云端、支付、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携手合作，面向医院及各级卫生管理机构提供大数据中心、互联

网+、云上迁移、智慧医疗、医联体医共体、中台数字化转型架构等整体一站式

解决方案。 

3、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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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数额（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72,711 35.2807% 

2 李轶强 3,565,832 18.5753% 

3 刘文楠 3,345,719 17.4287% 

4 北京锐思海融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916,984 9.9860% 

5 常州蜂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4,542 7.0561% 

6 李博 1,128,785 5.8801% 

7 陈燕文 539,774 2.8118% 

8 尹江玲 440,226 2.2932% 

9 史雪丹 132,068 0.6880% 

合  计 19,196,641 100.0000% 

4、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计 10,267.67 9,789.81 

负债合计 3,993.05 3,580.3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90.00 990.00 

流动负债总额 3,965.05 3,548.3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6,274.62 6,209.47 

科目 
2023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53.37 2,038.21 

利润总额 65.15 57.26 

净利润 65.15 57.27 

5、关联关系 

锐软科技属于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35.28%。公司监事贾世光

担任锐软科技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锐软科技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锐软科技能够按期偿还到期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无逾期情况，信

用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五）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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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F0206 

出资额：49,2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新余高鹏资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管连平 16,867.98 34.284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双平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74.08 27.1831% 

东方国信 9,840.00 20.0000% 

霍卫平 9,117.25 18.5310% 

新余高鹏资本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69 0.0014% 

合计 49,200.00 100.0000% 

3、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计 90,369.45 91,048.60 

负债合计 44,965.70 43,750.1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7,000.00 39,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7,965.70 4,750.1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

裁事项） 

- - 

净资产 45,403.75 47,298.49 

科目 
2023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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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1,295.73 -1,472.23 

净利润 -1,295.73 -1,472.23 

4、关联关系 

宁波德昂为本公司董监高投资的企业，且公司参股 2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宁波德昂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东方国信、宁波德昂、北京顺诚及德昂互通的股权关系见“一、（一）对外担保

基本情况”。 

5、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宁波德昂能够按期偿还到期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无逾期情况，信

用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

由公司与合作机构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

度。 

四、反担保情况 

公司为贰零四玖云计算、德昂互通、宁波德昂提供担保，同时持有宁波德

昂 80.00%股权的其他合伙人将其持有北京顺诚的股权按相应比例为本公司提供

反担保。 

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北京顺诚彩色

印刷有限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拟了解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3]第 1023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后北京顺诚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26,618.19 万元,

评估值为 190,800.00 万元。 

宁波德昂持有北京顺诚 99.997%的股权，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190,794.28

万元。宁波德昂其持有子公司北京顺诚的股权价值较高，反担保股权价值可以

覆盖公司担保金额。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

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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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锐软科技提供担保，同时锐软科技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锐软科技 30%

股权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为千禾公司提供担保，千禾公司经营平稳、收入持续上升，成本控制

合理、财务成本逐步下降、现金流为正，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此

外，千禾公司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千禾公司股权为公司提供反担保，根据千禾

公司 2018 年增资时的估值情况，增资金额 1,430 万元，注册资本由 571.43 万元

增加至 708.23 万元，对应的增资后估值约为 8,180.06 万元，反担保股权价值可

以覆盖公司担保金额。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一）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 135,700.00 万元（含公司对全资子公司

安徽东方国信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12,000 万元，以及对全资子公司上海屹通

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16,500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0.7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91,459.25 万

元（含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安徽东方国信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余额 7,269.25 万元，以

及对全资子公司上海屹通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6,200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3.9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总余额 77,990.00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1.92%。 

（二）公司累计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是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参股公司

业务顺利开展，有利于股东利益的实现。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

间接持有贰零四玖云计算、德昂互通 20%股权、直接持有宁波德昂 20%股权，同

时持有宁波德昂 80%股权的其他合伙人将其持有北京顺诚的股权按相应比例为

本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持有锐软科技、千禾公司股份比例分别为 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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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6 %，同时由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锐软科技、千禾公司股权为本公司提供反

担保。 

董事会在对被担保方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

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认为其经营状况良好、资信良好，具备偿债能力，

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 

七、监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财务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决策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因此，

同意公司本次担保事项。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且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为: 

上述担保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公司为参股

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目的在于降低参股公司的资金成本，支持参股公司持续经

营和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参股公司的共同利益。交易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公司上述担保。本次关联担保需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东方国信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审核程序合法合规，

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对东方国信本次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无异

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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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6 日 

 


